
長期照顧服務法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衛生福利部
110年4月1日

行政院院會於4月1日通過修正草案，後續將函請立法院審議

提升長照服務品質保障，保障長照服務使用者之權益
1



特約及給支付制度法制化
因應本部自107年起推動長照給支付制度及特約制

度，增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之規定。

(§8-1Ⅳ、§32-1)

特約及給
支付制度
法制化

落實使用者付
費原則

強化長照服務
品質

加速布建長照
服務資源

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
基準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辦理長照特約簽訂及
費用支付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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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為確保長照服務品質，明定長照特約單位應向長照服

務使用者收取應自行負擔部分之服務費用，避免長照

服務單位削價競爭。(§8-1)

 長照特約單位擅自減免部分負擔費用者，處以罰鍰並

限期令其追收擅自減免之費用。(§49Ⅰ)

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

落實使用者
付費原則

特約及給支付
制度法制化

強化長照服務
品質

加速布建長照
服務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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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增列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，運

用土地、空間，設置住宿式長照機構，藉以培育長照

人才，以達訓用合一及促進長照資源發展之目的。

 開放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為

住宿式長照機構之設置主體，排除適用設立長照法人

之規定，簡化行政程序及強化管理一致性，避免學校

法人須另行設立長照法人形成疊床架屋之情形。

設有長照相關科系之私立高中以

上學校得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(§22)

加速布建長
照服務資源

特約及給支付
制度法制化

落實使用者付
費原則

強化長照服務
品質



 參考老人福利法修正納入未立案機構之查核及罰則，明

定主管機關應派員進入未經許可設立從事長照服務場所

檢查，受檢查者應予配合檢查及個案轉介與安置之義務。

(§39-1、§47、§47-1)

未立案長照機構查核

 長照機構應確實監督其所屬長照人員，不得以不正當行

為或虛偽之記載，虛浮報長照服務費用；另增列長照機

構評鑑不合格者，於其改善完成前，不得增加服務對象

之規定。(§53)

業務不實記載之罰則

強化長照服
務品質

特約及給支付
制度法制化

落實使用者付
費原則

加速布建長照
服務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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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增列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

法律規定提供長照服務之

機關(構)、法人、團體等，

其實際執行長照服務人員

之認證、繼續教育、登錄

及處罰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

(§62)

增列長服法施行前機構

團體等之服務人員管理


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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